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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公佈

日本信用保証集團
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第 99條透過協議計劃方式

進行私有化之建議
及

撤銷上市地位

法院會議結果及股東特別大會休會以及恢復買賣

計劃並未在法院會議上獲批准。故此，股東特別大會現無限期押後。

應本公司要求，股份已由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三日（星期二）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暫停於聯交
所買賣，以待發表本公佈。本公司已向聯交所提出申請，由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四日（星
期三）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股份買賣。

引言

謹此提述日本信用保証集團（「本公司」） 日期為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五日、二零零三年八月
六日、二零零三年八月十四日及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之公佈（「該等公佈」），以及本公司
日期為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之計劃文件（「計劃文件」），內載有關建議之詳情  。除文義
另有所指外，該等公佈及計劃文件所定義之詞彙於本公佈使用時具有相同涵義。

法院會議結果及股東特別大會休會

董事宣佈：

1.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就批准計劃舉行之法院會議上，代表合共152,247,166股股份（約
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之21.51%）之股東於法院會議上親身或委任代表投票。14名持有
14,902,871股股份（約佔於法院會議上投票股份數目之9.79%）之獨立股東投票贊成計劃，而
8名持有137,344,295股股份（約佔於法院會議上投票股份數目之90.21%及約佔所有獨立股東
所持股份之57.95%）之獨立股東則投票反對計劃。由於計劃未獲持有以價值計算不少於75%
之獨立股東（不論親身或委任代表）於法院會議上批准，並於會上遭持有以價值計算超過
10%獨立股東所持全部股份之獨立股東否決，因此，計劃未能生效及已告終止；

2.　由於計劃並未在法院會議上獲批准，股東特別大會現無限期押後；及

3.　由於計劃並未在法院會議上獲批准，建議將不會實施。

暫停及恢復股份買賣

應本公司要求，股份已由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三日（星期二）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暫停於聯交所
買賣，以待發表本公佈。本公司已向聯交所提出申請，由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四日（星期三）
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股份買賣。

一般資料

由於計劃並未在法院會議上獲批准，因此，建議將不會進行，而股份於聯交所之上市地位將
會維持。本公司擬維持本集團現有業務。董事認為，建議未獲批准不會對本集團之業務及財
政狀況構成任何不利影響。

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，大眾銀行所持之股份總數為459,162,110股，約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
之64.88%。自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至本公佈日期止，大眾銀行購入本公司3,120,000股股份（約佔
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之0.44%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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